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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 员会备案。

继承人放弃继承的，对被继承人依法应

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。

三十四条 执行遗赔不得妨碍清偿远

赠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。

第五章附则

第三十五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

大会可以根据本法的原则，结合当地民族财

产继承的具体情况乡制定变j茧的或者补充的

规寇。自治区的规足，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备案。自治州、自治县的规寇，

报省或者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批准后生效，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三十六条 中国公民继承在中华人民

共和国境外的遗产或者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

国境内的外国人的遗产，动产适用被继承人

住所地法律，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。

外国人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

严或者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中国公

民的遗产，动产适用被继承人住所地法律，

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。

巾华人民共和国与外国订有条约、协定

的，按照条约、协寇办理。

三十七条 本法自 一九八五年十月一

日起施行。

旨，

./、

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 国发 0985J19 号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的维护建设，扩

大和稳定城市维护建设资金的来源，特制定

本条例。

二~ 凡缴纳产品税、增值税、营业

税的单位和个人，都是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

税义务人〈以下简称纳税人) ，都应当依照

本条例的规定缴纳城市排护建设税。

第三条 城市维护建设税，以纳税人实

为百分之一。
• 

, 

纳的产品税、增恒税、营业税税额为;;

税依据，分别与产品税、增值税、营业税!可

时缴纳 。

四条 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如下:

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，税率为百分之

七 F

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、锐的，税卒为百

分之五 s

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、县城或镇的，税率
, ­
f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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